长沙市红十字会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职能职责。长沙市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的规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主要工作职责是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开展人道主义社会服务、备灾和救灾工作；面向社会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对青少年进行人道主义教育和救护知识培训；参与输血献血及造血干细胞、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动及其他人道主义服务等工作。

2.机构设置。长沙市红十字会共设三个处室：综合处，赈济服务处（加挂备灾救灾和救护培训中心）和救护培训处（加挂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站），另设我会编制人数为10人，其中：行政编制 9人，工勤事业编制1人。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数 11人，其中：在职人员10人，退休人员 1人。中级雇员4人，普通雇员2 人。

3.部门预算单位构成。长沙市红十字会只有本级，没有其他二级预算单位，因此，纳入2019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只有长沙市红十字会本级。

4.2019年重点工作计划。突出抓好救护培训，突出抓好社会筹资，突出抓好“三献”工作，突出抓好志愿服务，突出抓好组织建设。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

我会2019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收入为612.9万元，较上年决算数比较增加46万元，增幅8.1%。其中：行政运行经费 349.9万元，项目经费 263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19年，市红十字会机关基本支出主要为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具体是：工资福利支出299.4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7.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2.81万元，共计349.9万元。

（二）项目支出

我会对照绩效自评工作通知（长财绩〔2018〕3号）自查,项目资金均为财政拨款。2019年经常性业务专项财政拨款收入263万元,包括红十字会基层工作经费，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宣传专用工作经费；以及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经费和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项目工作经费。2019年进行了内控制度建立梳理，流程建立，其中专项支出按照相关文规定执行，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本单位所有项目经费的支出均按照相关管理制度适用，属于政府采购的项目均要求申报采购计划和预算，并按照相关程序和规定推进。实施过程中对资金投向及年度资金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按程序如期完成有关事项。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市财政局等文件规定，根据项目预算，规范资金视频和支付程序。在使用项目资金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工作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资金依法依规管理与使用，未发生专项资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等违规现象。

四、资产管理情况

本单位在申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时，根据各部门的需求申报资产配置预算，按流程审批后经资产管理系统报市财政局。本单位按照年初财政批复的资产配置计划，在预算资产范围内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资产采购。坚持对固定资产及时登记、科学使用。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9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一）经济性评价。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100%。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严格公务接待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培训费审核，加强对公务用车的惯例，实行限额把关，会议费和培训费严格按照计划和制度规定的标准执行，“三公”经费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二）效率性评价。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基本保障了市本单位正常的工作运转，预算执行比较到位，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在执行上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也严格按照规定办理。

（三）有效性评价和可持续性评价。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专业性强，开展绩效自评的能力还有一定欠缺。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建议市财政安排更多的预算绩效管理培训，不断提升财务人员履职能力，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

